
議程項目 4  

考慮就《市區重建局海壇街／桂林街及北河街  
發展計劃草圖編號 S / K 5 / U R A 2 / 1 》提出的申述  
( 城規會文件第 7 9 3 6 、 7 9 3 7 和 7 9 3 8 號 )   
 
商議部分  

1 .  主 席 建 議 而 委 員 同 意 一 併 商 議 第 一 組 和 第 二 組 的 申 述 及

意見。  

2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在 計 算 地 積 比 率 時 ， 不 應 包 括 封 閉 公 用 道

路 作 為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發 展 的 土 地 。 私 人 發 展 以 及 市 區 重 建 局 ( 下
稱 「 市 建 局 」 ) 的 發 展 計 劃 應 採 用 同 一 原 則 。 並 無 理 據 支 持 把 該

段北河街 ( 約 8 2 0 平方米 ) 納入地積比率的計算內。  

3 .  秘 書 為 委 員 提 供 背 景 資 料 ， 表 示 根 據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

準 則 》 ，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、 公 用 道 路 及 獨 立 式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設 施 不 應 納 入 發 展 地 盤 作 計 算 地 積 比 率 之 用 。 不 過 ， 倘 原 劃

作 發 展 用 途 的 土 地 ( 例 如 本 個 案 的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) ， 其 後

改 為 供 政 府 發 展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則 其 面 積 可 納 入 地 積 比 率 的 計

算 內 。 倘 有 關 土 地 屬 公 有 ， 或 先 前 劃 為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 帶 的 土

地 被 納 入 賣 地 地 點 ， 則 有 關 土 地 將 不 會 納 入 地 積 比 率 的 計 算

內 。 就 有 關 的 發 展 計 劃 圖 而 言 ， 當 局 擬 封 閉 一 段 北 河 街 ， 以 作

為 一 大 片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組 成 部 分 。 目 前 有 爭 議 的 地 方 是 把 公 用

道路路面納入地積比率的計算內。  

4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他 對 有 關 地 區 相 當 熟 悉 ， 同 意 該 處 有 需

要 進 行 重 建 。 鑑 於 地 盤 限 制 以 及 必 須 有 8 0 % 的 噪 音 達 標 率 ， 該

名 委 員 認 為 把 樓 宇 建 築 位 置 後 移 以 及 增 加 建 築 物 高 度 是 無 可 避

免 的 。 把 該 段 北 河 街 從 地 積 比 率 的 計 算 中 扣 除 ， 有 助 降 低 建 築

物 高 度 和 樓 宇 體 積 ， 從 而 釋 除 公 眾 對 屏 風 效 應 的 疑 慮 。 在 目 前

的 經 濟 環 境 下 ， 該 名 委 員 認 為 這 個 項 目 採 用 一 個 較 低 的 地 積 比

率 ， 在 財 政 上 仍 屬 可 行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認 同 其 意 見 ， 並 補 充 說 在

評 估 重 建 項 目 的 財 政 可 行 性 時 ， 應 考 慮 市 建 局 重 建 項 目 整 體 的

而非個別項目的財政可行性。  

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城 規 會 如 取 得 足 夠 資 料 ， 自 可 顧 及 項 目 的 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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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可 行 性 ， 但 市 建 局 並 無 提 供 該 等 資 料 。 他 表 示 ， 就 有 關 個 案

而 言 ， 把 該 段 北 河 街 從 地 積 比 率 的 計 算 中 扣 除 ， 只 會 令 總 樓 面

面 積 減 少 約 1 0 % 。 他 並 表 示 ， 把 公 用 道 路 路 面 從 地 積 比 率 的 計

算中扣除，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所訂的準則。  

6 .  就 申 述 編 號 1 而 言 ， 委 員 認 為 申 述 人 對 於 住 宅 大 樓 和 公

眾 休 憩 用 地 的 位 置 、 布 局 和 行 人 天 橋 連 接 以 及 可 能 出 現 噪 音 影

響 所 提 出 的 關 注 ， 可 在 提 交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予 城 規 會 考 慮 的 階 段

加以解決。況且沒有足夠理據支持把海壇街 2 0 5 至 2 1 1 號納入

發展計劃圖以及降低發展計劃圖的地積比率的要求。  

7 .  就申述編號 2 至 4 而言，委員同意該段北河街 ( 約 8 2 0
平 方 米 ) 不 應 納 入 地 積 比 率 的 計 算 內 。 委 員 注 意 到 ， 在 現 階 段 欠

缺 任 何 發 展 計 劃 的 情 況 下 ， 無 法 確 定 擬 議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度 。

而 擬 議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度 必 須 有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作 為 理 據 ， 並 須

在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的 階 段 進 行 其 他 技 術 評 估 。 因 此 ， 委 員 同 意 不

接 納 申 述 人 所 提 出 在 發 展 計 劃 圖 訂 明 建 築 物 高 度 不 得 超 過 主 水

平基準上 1 2 0 米的建議。公眾休憩用地的開放時間和其他有關

計劃的落實問題，可以在落實階段解決。  

8 .  就 申 述 編 號 5 而 言 ，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有 關 申 述 並 無 充 分 理

據 支 持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是 否 部 分 業 主 被 引 導 對 重 建 計 劃 提 出

反 對 ， 因 而 影 響 落 實 計 劃 ， 以 及 是 否 分 階 段 實 施 重 建 計 劃 會 較

為適當。  

9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應 由 市 建 局 與 業 主 進 行 磋 商 。 分 階 段 實 施

重 建 計 劃 會 為 該 項 目 增 添 不 明 朗 因 素 ， 令 項 目 變 得 不 可 行 。 另

一 名 委 員 同 意 應 由 市 建 局 私 下 進 行 磋 商 。 秘 書 補 充 說 ， 雖 然 重

建 可 分 階 段 進 行 ， 但 收 地 工 作 卻 不 可 以 ， 因 為 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

例》已訂明收地的時限。  

1 0 .  經商議後，委員決定針對申述編號 2 至 4 的部分而建議

對發展計劃圖作出下列的修訂：  

( a )  在 發 展 計 劃 圖 《 註 釋 》 的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《 備

註 》 下 第 5 段 後 新 增 一 段 ： 「 為 施 行 上 文 第 ( 4 ) 段
而 計 算 最 高 地 積 比 率 時 ， 位 於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

內 介 乎 海 壇 街 與 通 州 街 之 間 的 一 段 北 河 街 應 由 相 關

地盤面積中扣除，以計算地積比率。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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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在 發 展 計 劃 圖 說 明 書 第 7 . 3 分 段 後 新 增 一 分 段 ：

「 在 計 算 這 項 發 展 的 最 高 地 積 比 率 時 ， 位 於 「 綜 合

發 展 區 」 地 帶 內 介 乎 海 壇 街 與 通 州 街 之 間 的 一 段 北

河 街 應 由 相 關 地 盤 面 積 中 扣 除 ， 以 計 算 地 積 比

率。」；以及  

( c )  就發展計劃圖的規劃大綱作出相應的修訂。  

1 1 .  委員並決定不順應申述編號 1 和 5 以及申述編號 2 至 4
的其餘部分。  

1 2 .  秘 書 提 醒 委 員 ， 根 據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

2 9 A ， 城 規 會 將 會 在 會 議 舉 行 後 把 決 定 保 密 三 至 四 個 星 期 ， 直

至 順 應 申 述 或 申 述 的 部 分 而 對 發 展 計 劃 圖 所 作 的 擬 議 修 訂 根 據

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第 6 C ( 1 ) 條 公 布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後 ， 才 會 把 決

定予以宣布。秘書處將通知委員有關宣布城規會決定的日期。  

[ 林 群 聲 教 授 此 時 離 席 。 ]  

申述編號 1  

1 3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不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1 ， 理 由

如下：  

( a )  發 展 計 劃 草 圖 旨 在 展 示 計 劃 區 內 概 括 和 預 定 的 土 地

用 途 。 申 述 人 對 於 住 宅 大 樓 和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的 位

置 、 布 局 和 行 人 天 橋 連 接 所 提 出 的 關 注 ， 可 在 提 交

總 綱 發 展 藍 圖 予 城 規 會 考 慮 和 批 准 的 階 段 加 以 解

決；  

( b )  當 局 在 劃 定 發 展 計 劃 圖 的 界 線 時 ， 已 顧 及 建 築 物 狀

況 、 建 築 物 高 度 、 建 築 物 樓 齡 和 區 內 環 境 狀 況 等 各

項 因 素 。 海 壇 街 2 0 5 至 2 1 1 號 的 建 築 物 是 於 一 九

六 三 年 落 成 的 九 層 高 大 廈 ， 狀 況 尚 可 接 受 。 有 關 地

點 位 於 重 建 項 目 的 周 邊 範 圍 ， 其 規 模 足 以 獨 立 進 行

重 建 。 並 無 足 夠 理 據 支 持 把 海 壇 街 2 0 5 至 2 1 1 號

納入發展計劃圖的要求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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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發展計劃草圖的註釋已訂明未來發展須取得 8 0 % 的

噪 音 達 標 率 。 對 擬 議 發 展 計 劃 可 能 造 成 噪 音 影 響 的

擔 憂 ， 可 在 提 交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及 相 關 評 估 予 城 規 會

考 慮 的 階 段 以 及 藉 附 加 有 關 規 劃 許 可 條 件 加 以 解

決 。 並 無 足 夠 理 據 支 持 純 為 解 決 噪 音 問 題 而 降 低 發

展計劃圖的地積比率。  

申述編號 2  

1 4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2 的 部 分 而

建 議 對 發 展 計 劃 圖 作 出 修 訂 ， 把 介 乎 海 壇 街 與 通 州 街 之 間 的 一

段北河街在計算地積比率時扣除。  

1 5 .  城規會決定不順應申述編號 2 的其餘部分，理由如下：  

( a )  發 展 計 劃 圖 可 推 動 重 建 早 日 落 實 ， 並 促 進 全 面 性 的

市 區 改 善 。 該 段 北 河 街 納 入 發 展 計 劃 圖 ， 目 的 是 提

供 一 大 片 由 市 建 局 或 其 合 營 夥 伴 建 造 、 管 理 及 維 修

保養的公眾休憩用地 ( 1  5 0 0 平方米 ) ；以及  

( b )  發 展 計 劃 草 圖 的 說 明 書 及 規 劃 大 綱 草 擬 本 已 訂 明 ，

擬 議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度 必 須 有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作 為 理

據 ， 並 須 在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的 階 段 進 行 其 他 技 術 評

估 。 當 局 在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提 交 後 ， 會 根 據 《 城 市 規

劃 條 例 》 第 1 6 條 進 一 步 諮 詢 公 眾 ， 包 括 深 水 埗 區

議 會 。 對 建 築 物 高 度 的 擔 憂 可 在 提 交 總 綱 發 展 藍 圖

的階段解決。  

申述編號 3  

1 6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3 的 部 分 而

建 議 對 發 展 計 劃 圖 作 出 修 訂 ， 把 介 乎 海 壇 街 與 通 州 街 之 間 的 一

段北河街在計算地積比率時扣除。  

1 7 .  城規會決定不順應申述編號 3 的其餘部分，理由如下：  

( a )  發 展 計 劃 圖 可 推 動 重 建 早 日 落 實 ， 並 促 進 全 面 性 的

市 區 改 善 。 該 段 北 河 街 納 入 發 展 計 劃 圖 ， 目 的 是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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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一 大 片 由 市 建 局 或 其 合 營 夥 伴 建 造 、 管 理 及 維 修

保養的公眾休憩用地 ( 1  5 0 0 平方米 ) ；以及  

( b )  市 建 局 已 同 意 讓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2 4 小 時 對 公 眾 開

放 ， 只 會 因 應 一 些 特 殊 情 況 而 可 能 要 暫 時 關 閉 。 有

關安排的細節問題可在落實的階段解決；以及  

( c )  其 他 落 實 問 題 ， 包 括 諮 詢 現 有 玉 器 市 場 商 戶 和 深 水

埗區議會等事宜，可以在落實的階段解決。  

申述編號 4  

1 8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4 的 部 分 而

建 議 對 發 展 計 劃 圖 作 出 修 訂 ， 把 介 乎 海 壇 街 與 通 州 街 之 間 的 一

段北河街在計算地積比率時扣除。  

1 9 .  城規會決定不順應申述編號 4 的其餘部分，理由如下：  

( a )  發 展 計 劃 圖 可 推 動 重 建 早 日 落 實 ， 並 促 進 全 面 性 的

市 區 改 善 。 該 段 北 河 街 納 入 發 展 計 劃 圖 ， 目 的 是 提

供 一 大 片 由 市 建 局 或 其 合 營 夥 伴 建 造 、 管 理 及 維 修

保養的公眾休憩用地 ( 1  5 0 0 平方米 ) ；以及  

( b )  發 展 計 劃 草 圖 的 說 明 書 及 規 劃 大 綱 草 擬 本 已 訂 明 ，

擬 議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度 必 須 有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作 為 理

據 ， 並 須 在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的 階 段 進 行 其 他 技 術 評

估 。 當 局 在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提 交 後 ， 會 根 據 《 城 市 規

劃 條 例 》 第 1 6 條 進 一 步 諮 詢 公 眾 ， 包 括 深 水 埗 區

議 會 。 對 建 築 物 高 度 的 擔 憂 可 在 提 交 總 綱 發 展 藍 圖

的階段解決。  

申述編號 5  

2 0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不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5 ， 理 由

如下：  

( a )  在 整 個 計 劃 區 進 行 全 面 重 建 ， 能 更 有 效 和 更 靈 活 地

改 善 環 境 ， 改 進 市 區 設 計 以 及 協 調 公 共 設 施 ／ 公 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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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憩用地的配置安排；以及  

( b )  倘 證 實 申 述 人 發 展 權 益 受 損 ， 當 局 會 根 據 市 建 局 既

定的收地政策作出補償。  

 

 


